南投縣縣有基地認養契約                   
管理機關：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
認養人：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
雙方同意訂立縣有基地認養契約如下：

一、認養基地標示：乙方於南投縣鎮段地號縣有土地上，植栽楓樹棵，種植面積約  平方公尺（詳如後附使用位置圖）。

二、認養期間：自民國  年  月  日起至民國  年 月  日止計一年。

認養期限屆滿時，認養關係即行消滅，甲方不另通知。乙方如有意繼續認養，應於認養期限屆滿前一個月，向甲方申請換約，逾期未換約，視為無意續為認養。乙方未辦理續約仍為使用，即為無權占用，應繳納使用補償金，並不得主張民法第四百五十一條之適用及其他異議。

三、乙方就本案土地不得為違反有關法令規定之事項，且不得為下列行為：

(一)建築、設置構造物或施設圍障。

(二)停車、設置攤販、供特定人使用或其他任何可能直接產生收益之使用行為。

四、乙方不得占有、使用本案土地；本案土地內如有被其他人占用，乙方應即時通報甲方並負責協助處理。

五、因種植及維護本案花草樹木所需之費用，全部由乙方負擔。

六、所種植之花草樹木屬縣有，乙方不主張任何權利。乙方就本案土地上所為之花草樹木及其他添附、設置物等，同意由土地管理機關全權處理，亦不請求任何費用或以任何理由請求補償。

七、本契約1式3份，自簽訂之日起生效，乙方執1份外，餘由甲方存執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甲方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理機關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認養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性別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出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

連帶保證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別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